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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招商新能源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一）本协议仅为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公司”或“乙方”）

与招商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招商新能源”或“甲方”）达成的初步意向，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能否按协议履行存在不确定性，正式合同将在业务发生

时另行签署。如具体业务合同与协议不一致的，以具体业务合同为准； 

（二）由于协议并未约定具体执行价格，本公告中涉及的收入测算系根据协

议约定的 2016 年销售目标和目前的单晶组件市场平均价格进行的初步预测，未

来协议履行时的实际发货数量、单晶组件销售在 2016年的实际价格水平以及根

据会计准则是否能够在当年确认收入均具有不确定性； 

（三）本公告中涉及的收入测算不构成公司的业绩承诺。 

 对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根据协议约定的 2016年单晶组件销量目标和目

前市场平均价格测算，预计合计产生营业收入 16亿元左右（含税）。  

 公司因工作安排变化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披露战略合作协议，并取消了

2016年 1月 14 日的停牌申请，具体请详见公司《关于签订重大战略合作协议暨

取消停牌的公告》（临 2016-004号）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订情况 

为了大力推广单晶价值，提高单晶市场份额，公司与招商新能源于2016年1

月13日在西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就公司旗下乐叶光伏向招商新能源或其旗下

公司或控股或参股项目公司销售单晶组件及双方合作开发建设国内光伏电站等

方面达成合作意向。上述协议的签署无需公司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或审批备案程

序。 



（二）招商新能源的基本情况 

招商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下属的大型央企——招商局集团

（以下简称“招商局”）旗下专业从事新能源投资的平台控股公司，招商局是中

国第一家央企，具有超过140年历史。招商新能源主要从事光伏发电以及新能源

业务的投资和管理，总部位于香港。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集团及其联营公司于中国（项目覆盖新疆、内

蒙古、青海、甘肃、湖北、山西、江苏、云南和广东）实益拥有及营运 25 个建

成并已并网的太阳能发电站，总装机容量达 967MW。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宗旨 

双方协作开拓国内新能源建设市场，并充分发挥招商新能源丰富的光伏开

发资源、运营管理优势，凭借隆基股份在组件生产、光伏项目开发建设领域的丰

富经验与管理优势，秉承“优势互补、资源同享、共赢发展”的原则，开展全方

位的技术与商业合作，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同意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努力谋求更深层次的紧密合作，共同联合加大对新能源市场项目开发的力度，共

同培育市场、寻找项目、共同创新进行紧密的合作，共同提升双方在新能源市场

领域中的开发建设与运营水平。 

（二）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1、双方将在国内光伏电站开发与建设领域进行全方位合作。 

2、乙方将发挥自身优势，与甲方合作开发优质光伏电站资源。 

3、甲、乙双方优势互补，在国内主要光伏市场推动“领跑者”基地的发展，

开展“领跑者”项目合作。 

4、甲方自有开发项目，在合法合规的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乙方旗下乐叶

光伏生产的高效单晶组件，综合上述合作范围内甲方或甲方旗下公司或甲方控股

或参股之项目公司总计向乙方旗下乐叶光伏采购单晶组件数量 2016 年不低于

400MW、2017年不低于 600MW、2018 年不低于 800MW。 

5、在不涉密的前提下乙方及时向甲方提供乙方的新产品信息，甲方推动乙



方 PERC 高功率组件等新产品在甲方光伏电站的推广应用。在光伏电站系统方面

进行共同合作研发，优化系统稳定性，提升单位功率发电量。光伏电站其他设备

技术与运维合作。 

（三）协议生效及有效期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四）其他 

本协议为双方总的合作原则，在本协议相关条款的基础上，由甲方或甲方指

定的下属公司与乙方或乙方指定的下属公司签署具体的合作协议，并按照具体合

作协议约定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在产业链前端硅材料领域的优

势，为下游电池组件提供高品质、低成本的单晶硅片，有效提升组件业务的综合

竞争力，而组件业务的顺利发展，也将带动太阳能硅材料市场份额的进一步扩大，

从而实现产业联动发展，并最终引领公司完成从太阳能硅材料制造商向全球领先

的太阳能电力设备公司的战略转型，并将有利于引导高效单晶路线示范效应，提

升单晶市场份额。 

根据协议约定的2016年单晶组件销量目标和目前市场平均价格测算，预计合

计产生营业收入16亿元左右（含税）。 

四、风险提示 

（一）本协议仅为公司与招商新能源达成的初步意向，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合同能否按协议履行存在不确定性，正式合同将在业务发生时另行签署。如具体

业务合同与协议不一致的，以具体业务合同为准； 

（二）由于协议并未约定具体执行价格，本公告中涉及的收入测算系根据协

议约定的 2016 年销售目标和目前的单晶组件市场平均价格进行的初步预测，未

来协议履行时的实际发货数量、单晶组件销售在 2016年的实际价格水平以及根

据会计准则是否能够在当年确认收入均具有不确定性； 

（三）本公告中涉及的收入测算不构成公司的业绩承诺。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的要求和具体协议签署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四日 


